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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青 岛 海 事 局
董 家 口 海 事 局

青交水运〔2023〕4 号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青岛海事局 董家口海事局

关于青岛市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
评估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水路客运安全管理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路客运安全管理的

通知》(交水规[2020]13 号)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水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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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运船舶船岸靠泊规范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规定要求，现就青

岛市通航水域内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水路客运企业应开展新开客船航线安全

风险评估。

（一）客船变更或新增航线、停靠码头（站点）；

（二）新增或更新客船运力；

（三）现有航线增开航班可能超过所靠泊码头（站点）靠泊

能力、港池回旋水域及航道通航能力；

（四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客运码头建成投入运营前。

二、责任主体

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一般由拟新开客船航线的

水路客运企业牵头组织实施，始发站、经停站及抵达站的客运码

头（站点）经营企业共同参与评估。

三、评估内容

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:

（一）通航环境分析;

（二）新开航线的规范性和可行性分析;

（三）新开航线对通航安全影响分析;

（四）新开航线安全风险分析;

（五）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内容。

具体可参照附件《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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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》。

新开省内市际水路客运航线的，始发港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还应书面征求该航线停靠客运码头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、海事管理机构意见，所征求意见纳入评估内容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第三方评估。评估责任主体可以根据工作实际，委托具备

评估能力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专业咨询公司等第三方机构，

参与评估人员应涵盖港航工程、航海技术等水运类专业人员。参

照“三、评估内容”进行评估。

2.码头设计能力。如无重大变化，竣工验收中的码头能力核

算报告各项数据可作为本评估工作的参考数据。如已取得《港口

经营许可证》的客运码头，通航环境、码头改扩建发生重大变化

的，或未经码头能力核算的其他客运码头（站点），需补充进行

码头靠泊能力、港池回旋水域及航道通航能力复核，并作为评估

内容的重要参考数据。

3.评估报告形成送审稿后，由水路客运企业组织召开评审会

议，参会单位应涵盖交通运输、行政审批、海事、海洋发展、船

舶检验等部门或单位。评审专家组应充分吸纳各单位和专家成员

的评审意见，并出具最终评审结论。

4.水路客运企业应根据评审结果，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风险管

控措施，方可投入新开航线营运。

5.评估报告应作为对水路客运企业现场踏勘时必要的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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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；水路客运企业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新增或更新客船运力

时，应将评估报告列入“可行性分析报告”申请材料中一并提报。

6.本要求所称客船，是指核定载运乘客大于十二人的载客船

舶。核定载运乘客十二人及以下的小艇，在新开航线通航环境比

较复杂的情况下，必要时参照本要求执行。

附件：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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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报告

编制大纲

封面

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报告

编制单位:

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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扉页

新开客船航线安全风险评估报告

经营企业:

编制单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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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格式及内容要求

《新开航线安全评估报告》的正文结构和内容应包括但不限

于以下要求，编制过程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:

第 1章 概述

1.1 评估的意义、依据及主要内容

阐述风险评估的必要性及意义,列出评估报告的主要依据及

相关行业标准，详细说明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及拟解决关键问题。

1.2 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岸基条件

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概况，泊位尺度、前沿停泊水域、回旋

水域、码头面高程、制动距离等;码头通过能力。

1.3 码头安全设施配备概况

拟营运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相关安全设备设施建设情况，包

括但不限于:

码头防冲/防撞安全设施、系泊安全设施、码头附属安全设

施、码头导助航安全设施、通信设备设施、视频监控系统、消防

安全设施、救生设备设施、安全警示标志、应急设备设施、安全

检查设备以及防污染设备等。

1.4 经营单位（公司）管理情况

业主或经营人的基本情况，经营人已有的应急保障能力建设

情况，包括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，应急队伍，救助力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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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单位的资质证明，客船相关检验证书，经营单位安全生

产相关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预案等。

1.5 新开航线概况

航线设计方案、平面布置、营运船型尺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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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章 通航环境分析

通航环境资料应具有真实性、时效性和针对性。包括自然环

境分析、港口环境及其他基础设施分析、交通环境条件、交通安

全形势、安全保障现状、相关管理规定。

2.1 自然环境分析

（1）气象

新开航线水域风、降水、雾及能见度、灾害性天气等与通航

安全有关的气象资料。

（2）水文

新开航线水域水位、水势流态、潮汐、波浪等与通航安全有

关的水文资料。

（3） 其它自然环境

新开航线水域水道弯曲情况、水深分布,礁石、沉船、浅滩

桥梁、管线、取（排）水口、船台、滑道、船坞分布以及养殖、

鱼排、底质等情况。

2.2 港口环境分析

（1）港口

新开航线水域相关港口的港口性质、港口现状、码头分布情

况，岸线规划、海洋功能区划、港口总体规划等情况。

（2）航道

新开航线水域航道、专用航道或连接水城现状（通航尺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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弯曲情况、水深分布、通航等级等）及规划情况。

（3）锚地

新开航线水域现有及规划锚地的位置、功能、容量及锚泊条

件等。

（4）航标

新开航线水域航标等助航设施布设情况。

（5）其它

其它港口基础设施。

2.3 交通环境条件

（1）交通流统计分析

统计近 3 年新开航线水域船舶流量,结合 AIS 等数据观测分

析交通流组成（船型、船舶吨级、船舶尺度等）、交通流行为特

征（交通流位置、方向、宽度、密度和速度），并对航道通航能

力分析及未来交通流进行合理预测。

（2）交通事故统计分析

分类别、等级统计新开航线水城近 3 年水上交通事故，并进

行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及致因分析(附示意图表)。

（3）船舶航路及特殊区域

分析新开航线水域船舶习惯航路、船舶定线制，分析特殊区

域情况（附近警戒区、禁航区、禁锚区、附近渔场、养殖区、捕

捞区、附近海底管道、电缆区等）。

2.4 安全保障现状、相关管理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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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、海事等监管机构;船舶航行、锚泊、通信及防污要求，

航道通航标准、交通组织与管理等相关规定;导助航设施。

2.5 应急救助力量分布

新开航线水域公共应急救助力量概况,主要包括海上安全监

管设施、设备，拖轮、应急资源及设备、通信及防污设备情况等

安全保障设施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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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章 新开航线的规范性和可行性评估

本部分内容主要评估新开航线方案、航线设置的规范性、合

理性,确认新开辟客运航线的可行性及船舶主尺度及技术标准的

符合性。

3.1 规范性分析

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布置的合理性、通航尺度的规范性。

3.2 适应性分析

分析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的适应性;新开航线是否适应水域

通航环境条件和通航安全要求,航线设置与通航标准及要求的适

应性，导助航设施与新开航线的适应性。

3.3 符合性分析

是否符合水域资源的综合利用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;是否符

合国家海洋功能区划的要求、是否符合区域航运发展规划、航运

需求和港口、航道总体规划的要求、是否符合远期船型发展及交

通流增加的要求;新增航线航班是否符合客运码头设计通过能力

等。

3.4 系统保障性分析

新开航线水域有关通航安全保障配套设施是否完备（包括法

规制定、支持系统建设及应急救援系统等），初步评估分析岸基

安全设施以及安全监管设施设备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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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章 新开航线对通航安全的影响分析

4.1 自然环境对新开航线通航安全的影响分析

分析风、浪、流以及能见度对新开航线通航安全的影响。

4.2 新开航线对交通组织的影响分析

分析新开航线对船舶航行与作业安全、相关水域航运生产、

渔业捕捞、运输船活动的影响。

4.3 新开航线对通航资源的影响分析

包括新开航线对航道资源或通航水域的影响;分析新开航线

对附近交通和军事等公共安全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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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章 新开航线安全风险评估

5.1 岸基风险辨识

识别码头或靠泊停靠设施、水深条件等存在风险;上下船通

道、设施等存在的风险;候船厅、旅客通道等场所存在的风险等。

5.2 船舶风险辨识

识别投入营运客船的船体结构、船龄、船舶状况、船舶设备

和船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风险。

5.3 船舶航行风险辨识

识别船舶航行、进出港、靠离泊作业等过程中存在的风险。

5.4 经营企业风险辨识

识别船舶管理企业生产经营、安全管理、旅客服务等设施设

备，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风险。

5.5 缓解措施

在风险识别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减少或降低风险的缓解措

施和安全保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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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章 存在的问题及安全保障措施

6.1 新开航线存在的主要风险及问题

根据风险评估中风险源识别的实际情况,给出新开航线存在

的主要风险及问题。

6.2 应急保障能力建设

航运企业在应急反应能力、应急管理以及应急救助能力建设

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后续应采取的措施或行动。

为规范企业管理，建议企业进行“海上客运服务平台”信息

系统建设，以便更好地为旅客提供便利化和信息化服务，实现客

运航线实名制、航班制、船票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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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章 评估结论

对整个《评估报告》各部分分析结论进行归纳、总结，重点

明确存在问题;新开航线是否可行;与岸基及水域条件的适应性;

提出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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